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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至垃圾收集处
8点前
请在收集日当天早上

厨余垃圾 食用油 纸屑

塑料制品

纸尿布

橡胶和皮革制品 衣服类

竹签 树枝、花草

一次可投放的数量最多为45升袋3袋。若为大量，则需付费（申请制），请咨询管辖的清扫

事务所。

如使用袋子投放，为防止垃圾被乌鸦等翻散，请将厨余垃圾用纸等包好，使其从外侧看不见

后再投放。

为防止散落，请将水分空气排除后再投放。液体状和粉末状的物品不予收集。

请将水分充分沥干后再丢弃。

请将污垢去除后再丢弃。 尖锐物品请用报纸等包好，并防止
简短外露后再投放。

请使用凝固剂使其凝固，
或用纸或布等吸附后再投放。

请把剪枝处理成长度在30厘米以内，
并捆扎好后再投放。

可燃垃圾
请放入有盖的容器，
或装入能看见内装物品的透明或半透明的塑料袋中。

参见产品塑料 P.8

衣服等旧衣物和旧布料请尽量

进行回收再利用。

16类产品塑料也实施常设回收。

参见旧衣物和旧布料的回收　P.8

每周收集2次


